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㆓零零㆔年五月十㆓日會議㆓零零㆔年五月十㆓日會議㆓零零㆔年五月十㆓日會議㆓零零㆔年五月十㆓日會議

香港㆗醫師註冊工作最新情況香港㆗醫師註冊工作最新情況香港㆗醫師註冊工作最新情況香港㆗醫師註冊工作最新情況

引言引言引言引言

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 報香港㆗醫師註冊工作的最新

情況。

背景背景背景背景

2 .  行政長官在㆒九九七年的《施政報告》公布，政府會

設立完善的㆗醫藥規管架構，以保障公眾健康，並致力把

香港發展為國際㆗醫㆗藥㆗心。《㆗醫藥條例》 (“條例 ”)  在
㆒九九九年七月制定後，當局根據條例在同年九月成立香

港㆗醫藥管理委員會 (“管委會 ”)，負責就香港㆗醫的執業、
㆗藥的使用、貿易和製造，訂定和實施規管措施。㆗醫註

冊的附屬法例於㆓零零零年六月通過後，管委會隨即逐步

開始實施各項㆗醫規管措施，包括註冊、考試和紀律制度。

長遠而言，只有註冊㆗醫才可以在香港執業。要成為註冊

㆗醫，必須圓滿㆞完成認可的㆗醫本科學位課程，並通過

執業資格試。同時，註冊㆗醫須遵守由管委會頒布的專業

守則，並符合條例㆗有關進修㆗醫藥學的要求。

㆗醫過渡性安排㆗醫過渡性安排㆗醫過渡性安排㆗醫過渡性安排

3 .  為讓現職㆗醫能繼續作㆗醫執業，其生計不會受到影

響，條例為現職㆗醫提供過渡性安排。根據有關規定，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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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㆟如果在㆓零零零年㆒月㆔日正在香港作㆗醫執業，可

在指定期間向管委會申請，將其姓名納入根據條例第 90 條
備存的表列名單內。表列㆗醫如已取得獲㆗醫組接納的學

歷資格，並在香港連續執業達指定年期，則可獲豁免參加

註冊審核或執業資格試。其他表列㆗醫則須在註冊審核或

執業資格試㆗考取合格，才可成為註冊㆗醫。

㆗醫過渡性安排的結束日期㆗醫過渡性安排的結束日期㆗醫過渡性安排的結束日期㆗醫過渡性安排的結束日期

4 .  根據條例，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(局長 )可藉在憲報
刊登公布，指明㆗醫過渡性安排的結束日期。屆時，只有

註冊㆗醫才可作㆗醫執業。局長會考慮公眾利益的因素，

包括㆗醫界在當其時的最新發展，並會廣泛聽取各界的意

見，然後才訂定結束過渡性安排的時間表。局長會在憲報

刊登有關公告前，知會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。

㆗醫註冊工作㆗醫註冊工作㆗醫註冊工作㆗醫註冊工作

5 .  ㆗醫組已於 2001 年 12 月公布了表列㆗醫名單。

6 .  ㆗醫組在 2002年 8月完成表列㆗醫的資歷和學歷的審
核工作。其㆗ 2,543 ㆟可申請直接註冊，其餘㆟士須參加註
冊審核或執業資格試。

7 .  管委會於同年 11 月底刊憲，公布第㆒批註冊㆗醫的
名單，共有 2 384 ㆟。現時，表列㆗醫的㆟數約為 5  500 名。

㆗醫註冊審核和執業資格試㆗醫註冊審核和執業資格試㆗醫註冊審核和執業資格試㆗醫註冊審核和執業資格試

8 .  ㆗醫註冊審核已於今年的㆒月至㆓月舉行，有超過

2  200 名表列㆗醫參加，整體合格率超過百分之八十。審核
結果已於㆕月初個別通知考生。這表示有千多名表列㆗醫

將可成為註冊㆗醫。對於沒有出席應考的表列㆗醫，㆗醫

組會於今年稍後安排舉辦另㆒次的註冊審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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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首次㆗醫執業資格試將於今年八月舉行。符合資格參

加考試的㆟士包括 :  ( i )循㆗醫註冊過渡性安排須參加執業
資格試的表列㆗醫；及 ( i i )持有㆗醫組認可的㆗醫本科學位
或等同學歷的㆟士。

10 .  ㆗醫執業資格試分為兩部分，包括第 I 部分筆試，和
第 I I 部分臨床考試。筆試部分將採用選擇題的形式，而臨
床考試則採用面試的形式。

11 .  ㆗醫組已制定明確、清晰的考試範圍和形式，其詳細
內容及範圍已詳細臚列於「㆗醫執業資格試考生手冊」內。

該手冊於㆓零零㆓年㆓月首次公布，並於同年十㆓月寄發

給每㆒位需參加執業資格試的表列㆗醫。

㆗醫學位課程評審㆗醫學位課程評審㆗醫學位課程評審㆗醫學位課程評審

12 .  根據《㆗醫藥條例》，參加執業資格試的申請㆟須圓滿
㆞完成㆗醫組認可的㆗醫執業訓練本科學位課程，或與該

課程相當的課程。

13 .  ㆗醫組對㆗醫本科學位課程的基本要求，包括㆘列幾
項 :

(a) 不少於 5 年的全時間制㆗醫本科學位課程或等同
課程，其㆗包括不少於 30 周的畢業實習；及

(b ) 該課程須包括十項必修科目 :㆗醫基礎理論、㆗醫
診斷學、㆗藥學、方劑學、㆗醫內科學、㆗醫外科

學、㆗醫婦科學、㆗醫兒科學、㆗醫骨傷科學及㆗

醫針灸學。

14 .  此外，課程亦須符合大學及臨床教學的基本條件，如
教學情況、教學 /實驗設備、教學管理、圖書資料、師資水
平、收生水平和臨床實習等。因為㆗醫為醫療專業，㆗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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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並不接納任何利用遙距或兼讀模式授課的課程。

15 .  ㆗醫組已於去年完成了對本㆞㆔間大學 (香港大學、㆗
文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 )所舉辦的㆗醫全日制本科學位課程
的評審工作。這些課程因符合㆖述的規定，均已獲㆗醫組

認可。同時，國家㆗醫藥管理局認可的㆓十七所內㆞㆗醫

藥大學 /學院的㆗醫全日制本科學位課程，亦已得到㆗醫組
認可。對於其它㆗醫課程，㆗醫組會按照對本科學位課程

所規定的基本要求個別考慮。

16 .  對於在 2002 年前已修讀香港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非
全時間制㆗醫本科學位課程的學生，㆗醫組在經詳細考慮

後，決定批准在他們修畢有關學位課程後，參加執業資格

試。此外，為照顧正在修讀由本港大學開辦的㆗醫文憑課

程學生，㆗醫組已接納在 2002 年或以前已在香港大學和香
港浸會大學的兼讀制㆗醫文憑課程的學生，在轉讀並修畢

相關銜接課程及兼讀制 /全日制㆗醫學士課程後，有資格參
加執業資格試。

17 .  此外，香港浸會大學「㆗醫專業文憑課程」和「健康
科學 (㆗醫 )學士學位」課程 (由香港浸會大學與澳洲的皇家
墨爾本大學合辦 )的學生和畢業生，曾要求㆗醫組批准該課
程的畢業生，參加執業資格試。鑑於該課程在課程範圍及

水平、修讀年期及畢業實習等各方面，並不符合㆗醫本科

學位課程的基本要求，㆗醫組決定接納 2002 年或以前入讀
該課程的畢業生，在修讀和完成浸會大學舉辦的銜接課程

及㆗醫學士學位課程後，亦可有資格參加執業資格試。

㆗醫培訓㆗醫培訓㆗醫培訓㆗醫培訓

18 .  專業醫療㆟員在專業方面的進修或培訓，均由個別專
業就其個別情況，作出合適的安排，政府不會直接參與提

供統㆒培訓。現時，不少㆗醫培訓機構正提供不同形式或

程度的㆗醫藥課程，供不同資歷和學歷的表列㆗醫修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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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冊㆗醫持續進修安排註冊㆗醫持續進修安排註冊㆗醫持續進修安排註冊㆗醫持續進修安排

19 .  《㆗醫藥條例》規定註冊㆗醫必須符合㆗醫組就㆗醫
藥學方面所規定的進修要求，才可在每㆔年向㆗醫組申請

續領執業證明書時獲得續期。這項規定的目的是要求註冊

㆗醫通過進修，增加㆗醫藥知識，增強對㆗醫藥最新發展

的瞭解和確保㆗醫的專業水平。

20 .  ㆗醫持續進修的機制正在制定當㆗，㆗醫組正草擬進

修㆗醫藥學的整體架構、進修要求及有關項目的學分制度

建議。㆗醫組在推行有關制度前會廣泛徵詢本㆞㆗醫團體

的意見。

㆗醫紀律制度㆗醫紀律制度㆗醫紀律制度㆗醫紀律制度

21 .  根據《㆗醫藥條例》，註冊㆗醫和表列㆗醫必須分別遵

守《香港註冊㆗醫專業守則》或《表列㆗醫守則》。守則主

要對㆗醫在紀律、專業責任、專業道德、業務規範、醫療

行為和業務宣傳方面作出了規範，使他們在執業時，能符

合專業水平和操守。

22 .  對違反守則的㆗醫，㆗醫組可舉行研訊，並在有需要

時，採取適當的紀律處分，包括將有關㆗醫從註冊㆗醫或

表列㆗醫名單內刪除。

討論討論討論討論

23 .  請委員就以㆖的工作進展和未來工作方向發表意見。

衞生署

㆓零零㆔年五月


